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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拓源电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对陈波波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
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784号仲裁决定书，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爱易德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对郭振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
议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780号仲裁
决定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爱易德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对汪芸霞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

动争议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 790

号仲裁决定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瑞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杰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
动争议案（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629号）已审理终结。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应支付
申请人工资10734元；2、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租房补贴1500元、话费补贴300
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12534元，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
3、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你单位
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9条第1款

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中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徐惠娟（富劳人仲案字〔2016〕第039号
诉你单位的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03月29日下午14时0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庭（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166号（原迎宾北路）永和大厦八楼第二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
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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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甬东商初字第2720号
杨佩琴、胡志兴、林素君、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72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656号

陈春丹、戚光风、包达凑、吴培婵、包计撬、蔡坚祥、梅
细春、吴章全、吕文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
商初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633号

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被告你们
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63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751号

朱爱平、朱妙平、张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及王元国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1751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777号

陈琼斯、钟艳丽、宁波华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陈开
其、郑亚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1777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317号

褚湘宁、韩颖、韩春芳、韩春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东商初字第88号

王萍、任卫、宁波市鄞州御妃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戴红广诉被告王萍、任卫、宁波市鄞州御妃日用
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东商初
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王萍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戴红广归还借款250000元，
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7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被告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戴红广支付律
师代理费12500元；被告任卫、宁波市鄞州御妃日用品有限
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一、二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驳回原告戴红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63元，公告费650元，财产保全费1907.5元，合计诉讼
费用8020.5元，由被告王萍、任卫、宁波市鄞州御妃日用
品有限公司负担7600元，由原告戴红广负担42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59号

宁波文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北富家岭采石场（普通合伙）诉被告宁波文昌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
定书。准许原告宁波市江北富家岭采石场撤回起诉。案
件受理费15389元，减半取收7694.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8344.50元，由原告宁波市江北富家岭采石场负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183号

董小波：本院受理原告朱志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71000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45分
（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1号

徐忠：本院受理原告洪小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号

高传华：本院受理原告沙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即返还借款本金
60000元并支付利息920元（自2015年12月13日起计算，
以6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暂至2016年1
月4日）和律师费35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8：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22号

黄美斌：本院已受理原告陈冬梅与你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3号

吴晶耀、王忠节：本院已受理原告奉化市爱伊美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
27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奉华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77号之一

叶信保：本院受理的原告袁宝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0日上午8时40
分在本院陆埠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921民初9号

柯真尔、章红君：本院受理原告王军民诉你们、舟山
诚泰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文书上网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日
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903民破1-1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舟山市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6年2月15日裁定受理舟山海之格水产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之格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2月17日指定浙江京衡（舟山）律师事务所担任海
之格公司管理人。海之格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4月
29日前，向海之格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舟山市新
城定沈路180号，舟山花园（国际）大酒店工程项目部；邮政
编码：316021；联系电话：1870580745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之格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之格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5月14日9时在舟山市
普陀区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舟普商初字第1147号
内蒙古汇全环保动力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校园南路稀土应用园区）：本院受理原告
舟山市正源标准件有限公司诉被告内蒙古汇全环保动力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公司无留
守人员，法定代表人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舟普
商初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限被告内蒙古
汇全环保动力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
告舟山市正源标准件有限公司货款156 635.40元并自
2014年12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
费3 43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 083元，由被告内蒙古汇
全环保动力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18号

唐国水：本院受理原告斯土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
第47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403号

钟芬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4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催字第89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受理了申请人诸城市奕源
纺织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国
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柯桥名友进
出口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0000元、收款人为绍兴县
友业纺织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1040005227074316、出
票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利害关系人广西玉林市桂冠机械有限
公司向本院申报权利，因其未提供票据原件，本院已依
法作出驳回其申报的终审裁定。本院于2016年2月18
日作出（2015）绍越催字第8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票据记载的到期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3号

费夏雨：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2号

孙位钟：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0号

张建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79号

张耀丰：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17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1号

王爱萍：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4号
丁乐平：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41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738号

殷爱清、付忠超：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37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65号

姚永标：本院受理原告钱东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5时20分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3号

秦德坤：本院受理原告虞山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5时10分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09号

曹连鸿：本院受理原告陈宝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630号

张爱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629号

吴陈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6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246号

施晶、朱霞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24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234号

鲁淑英：本院受理原告林小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绍越
商初字第42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40号

吴佳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20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1号

浙江沁铄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市大越酒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芜湖宝业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催字第95号

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受理了申请人伟力驱动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
中国银行绍兴市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康思特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250000元、收款人为重庆瑜
欣平瑞电子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1040005227620243、
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到期日为2016年2月12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2月22
日作出（2015）绍越催字第9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票据记载的到期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78号

赵高峰：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41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89号

董友多：本院受理原告丁胜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6号

陈华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
午10时0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5号

王调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
午10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52号

罗朝丰、浙江赵光工艺品有限公司、绍兴飞腾机械有
限公司、严琴伟、马建强：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银
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
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51号

封金渭、浙江赵光工艺品有限公司、绍兴飞腾机械有
限公司、严琴伟、马建强：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银
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70号

绍兴佳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福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严四友、娄亚利：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施金乔、沈建琴：
本局2015年12月30日正式受理你们对金华天

鉴司法鉴定所的投诉，现已调查完毕，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投诉事项
答复书。答复主文如下：天鉴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并
未与法院委托事项相违背，如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
有异议，应通过质证方式解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司法局

2016年2月26日

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淳安县威坪镇琴川村63号
王万强家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2月26日

某女婴，2013年8月13

日出生（估），2013年8月13
日早上6时左右发现被遗弃
在淳安县千岛湖坪山汽车站
路边，当时身包淡黄色浴巾，
无其他随身物品。

某女婴，2013年8月26日出生，
2013年8月27日早约1时左右发现被
遗弃在淳安县千岛湖镇阳光路2号1
单元102室门口，当时身穿粉色小和尚
衣，外穿白底蓝花小棉袄，外包褐色小
被单，随身有一张出生日期字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淳安
县千岛湖镇阳光路2号1单元102室胡云
家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2月26日

朱朝喜：
我局对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杭州市西湖区杨家牌楼17号出租房内

开展牙科诊疗活动的处罚决定已于2015年7月29日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编号：杭西卫医罚[2015]4002 号）。至今你尚未履行没收违法所得叁仟元（3000
元）、罚款捌仟元（8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将行政
处罚决定的催告书送达你，我局现依法催告公告。

现要求你自收到本催告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没款壹万壹仟元（11000元）整和加处罚
款捌仟元（8000元）整，合计人民币壹万玖仟元（19000元）整，缴至中国建设银行所属杭
州市各网点。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杭州市西湖区竞舟路228号六楼西湖区卫生监督所进行陈
述和申辩，联系电话：0571-87207177。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2月26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遗失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少军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6201110158989，流水号 10298271，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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